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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务员法》（2005年4月27

日通过，2018年12月29日修订）第
四章第二十三条：录用担任一级主
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
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
、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第
二十四条：地方各级机关公务员的
录用，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必要时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
可以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
门组织。
    2.《公务员录用规定》（中组
发〔2019〕21号）第一章第四条：
录用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
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录用政策和考试内容应当体现分
类分级管理要求。
    第五条：录用公务员，应当在
规定的编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
位空缺。
    第六条：录用公务员，应当按
照下列程序进行：（1）发布招考公
告；（2）报名与资格审查；（3）
考试；（4）体检；（5）考察；
（6）公示；（7）审批或者备案。
    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
对上述程序进行调整。

    1.受理阶段责

任：安排年度招录
工作。招录单位报
送招考计划。审核
招录招考计划。制
定招考方案，发布
招考公告。考试报
名、资格审核。组
织笔试、面试。组
织体检。
    2.决定阶段责
任：考察拟录用人
员；拟录用人员公
示；审批录用备
案；整理归档。
    3.事后监管责
任：公务员录用工
作接受监督及时受
理举报，并按管理
权限处理。
    4.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

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不按照规定的编制限
额和职位要求进行录用的；
    2.不按照规定的任职资
格条件和程序录用的；
    3.未经授权，擅自出台
、变更录用政策，造成不良
影响的；
    4.录用工作中徇私舞
弊，情节严重的；
    5.发生泄露试题、违反
考场纪律以及其他严重影响
公开、公正行为的；
    6.泄露试题和其他录用
秘密信息的；
    7.利用工作便利，伪造
考试成绩或者其他录用工作
有关资料的；
    8.利用工作便利，协助
报考者考试作弊的；
    9.因工作失职，导致录
用工作重新进行的；
   10.违反录用工作纪律的
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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